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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区城市危房和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武房治办发〔2016〕1 号

2016 年全区老旧建筑安全排查整治

专项督查情况通报

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区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城

市老旧建筑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建办质电〔2016〕8号）

文件精神，5月 9日至 5月 19 日，区城市危房和老旧房屋安全排

查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督查组，对全区各镇(开发区、街

道)和近年来排查涉及危旧房屋的有关单位，集中开展了危旧房屋

排查整治情况专项督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我区危旧房排查治理总体情况

从督查的情况看，全区各镇（开发区、街道）、各相关单位

一是较为重视危房排查和治理工作，落实部门、专人负责此项工

作，及时按要求开展排查，基本摸清管辖范围内危旧房基本情况

并登记在册。据统计，本次全区共排查房屋总数量 11464 幢，发

现疑似存在安全隐患数量 1299 幢。二是在排查的基础上，能及时

分析研究，分类采取通报提醒、观察使用、关停禁用、局部加固、

整体拆迁等不同解危措施进行安全防范和隐患排除。至督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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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经鉴定确认危险房屋数量445幢，已整改加固房屋数量67幢，

整体拆除房屋数量 70 幢、关停使用 8 幢。三是落实日常巡查制

度，制订重大危害天气应急预案，对存在安全隐患但因资金、翻

建审批等原因未能在短期内解决的房屋重点加强观察防范。特别

是针对今年黄梅季节及前后期间雨水量较大的情况，不少镇（开

发区、街道）和部门都提前做好工作部署，预防自然灾害对房屋

使用带来不良影响。

二、存在问题

1、排查治理力度不平衡。专项督查中发现，通过近年来的政

策宣传和专项排查活动，全区各级各部门对房屋安全隐患危害的

认识和对房屋使用安全的重视程度普遍有所提升，但在全区总体

上也存在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工作力度上开发区和街道大于

乡镇、治理体量压力上周边乡镇轻于中心城区、治理成效上公共

建筑优于住宅三个方面。

2、日常管理机制不完善。大多数乡镇和部门都能够将房屋使

用安全纳入本辖区、本单位安全管理范畴，明确了分管领导、负

责部门，建立了日常巡查、信息报告、方案研究等工作制度，但

督查中也发现个别乡镇和部门并没有制订实质性危旧房治理计划

和应急处置预案。

3、相关配套政策不到位。目前，我区对成片式危旧房的治理

主要是结合地块开发、项目建设需要采用集中征收（拆迁）、带

拆等政府主导方式，一方面解危治理的针对性不够强，另一方面

也没有体现产权人（使用人）作为房屋维护管理第一责任人的责

任和义务。对于零星危旧住房治理也缺乏政策规范：危旧住宅楼

的解危没有明确的组织实施基本操作程序和资金承担方式等方面

的政策引导；目前区级层面民房翻建停止规划审批，乡镇对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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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为 D 级危房的翻建申请面临进退两难的尴尬；此外，对家庭经

济困难无力承担解危费用的对象目前也缺少政府救济政策。

4、治理任务依然很艰巨。尽管通过近年来的努力全区已解除

了一批房屋安全隐患，但危旧房治理工作任务依然艰巨：一是已

排查出的疑似和已鉴定确认的危房体量较大，受政策和土地、空

间、资金等资源局限，再加上百姓对物权的认知不足，短期内还

不能做到彻底解除；二是房屋使用过程中，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

擅自改变房屋用途或违规拆改、搭建等行为时有发生，尤其是安

置房小区私改乱建现象严重，房屋使用安全防控和整治工作形势

严峻；三是老城（镇）区部分危旧房屋产权存在争议，维护主体

不明晰，只能暂时由政府采取简单围挡进行隔离警示，无法落实

解危措施。

三、下阶段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组织领导力度再加强。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把本

次专项督查情况向区委区政府作专题汇报，对存在问题、所遇困

难提出相关建议，以进一步推进我区城市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整治

工作的深入开展。各镇（开发区、街道）和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

视，明确危旧房排查治理工作部门、人员和相关工作责任；要持

续推进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对已排查发现问题逐一制订处置或

监管方案，并做好有关台帐记录；联络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及时

保持与区危旧房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信息沟通，每月 25 日之前

上报本区域、本单位危旧房排查治理统计表。

2、防治并举，日常管理措施更扎实。一要进一步加强房屋使

用安全教育宣传，引导房屋产权人、使用人规范使用房屋，及时

开展维修维护，以保障房屋结构安全、设施正常。二要建立全区

危旧房排查治理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形成房屋产权人（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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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单位、社区、街道和房屋安全主管部门协调联动、同防

共治的良好机制。三要加紧建立危旧房处置应急预案，提前做好

应对强台风、地震和暴雨雪等恶劣气候影响的应急演练，做到防

患于未然。四要对前阶段排查上报的疑似危房，要及时通知产权

人或使用人，尽快向区房屋安全鉴定所申请安全鉴定。

3、深入研究，攻坚克难成效更明显。各镇（开发区、街道）

要充分利用国家把城市危房改造纳入棚改政策范围并给予一定资

金保障和贷款低息优惠政策契机，深入谋划、早做计划，积极争

取棚改项目支持，缓解成片危房改造资金短缺问题；要充分调动

产权人和社会经济主体的积极力量，通过资金众筹、多元参与、

第三方服务等方式，开启非政府主导的“自主解危”模式；要将

危旧房治理工作与我区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工作推进结合起来，

通过房屋置换、进镇（村）集中居住点统一建设等办法，进一步

拓展解危办法。同时，区城管、规划、住建、安监等职能部门一

方面要积极探索出台更加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和有利措施，助推

危旧房治理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门联动，梳理房屋使用安全

管理环节，加强日常巡查监督，加大对违法违规改变房屋用途和

内外结构行为的处罚力度，从源头上更好地去防控房屋安全隐患。

附件：各乡镇（开发区、街道）和相关单位排查治理基本情况汇

总

〇二 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武进区城市危房和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小组        2016年 6月 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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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乡镇（开发区、街道）和相关单位排查治理情况汇总

一、乡镇（开发区、街道）：

1、湖塘镇。排查涉及 409 幢房屋，危险房屋主要集中在湖塘老街

和服务新村。治理措施：由于受到城区规划控制和城市长效管理的影

响，现有危房不允许翻建，对已发现的危房加强监管，发放停止使用

通知，在灾害天气下通知居民及时搬离，将成片危房区域优先纳入拆

迁整改计划当中。

2、牛塘镇。排查涉及 3000 幢房屋，发现疑似危房 20幢，主要是

村民自建房。治理措施：农村民房危房允许在不改变占地面积和建筑

层高基础上原地翻建。

3、高新区。排查涉及 111 幢房屋，经鉴定确认危房 3幢。治理措

施：建立危房台帐，成立三级管理网络，重视隐患处理，加强和上级

部门联动，在马杭蓄电池厂和贺北安息宫危房解危过程中取得成效，

马杭蓄电池厂危房已关停，贺北安息宫已加固整改到位。

4、西湖街道。排查涉及 200 幢房屋，经鉴定确认危房 39 幢。治

理措施：发现危房立即进入征收程序，在签订协议后一个星期之内腾

空房屋，并组织拆除房屋，确保无危房。

5、嘉泽镇。排查涉及 18 个单位，房屋面积 54760 平米，主要包

括嘉泽医院、镇政府大楼、嘉泽中学、夏溪小学、邮电局、农行等（由

于嘉泽镇总体规划调整，工业厂房不符合规划不在此次统计范围内）。

治理措施：一是农村危房允许在不改变占地面积和建筑层高基础上原

地翻建；二是异地新建嘉泽卫生院，并及时修缮了镇粮管所；三是对

鉴定为危房的学校一律采取关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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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湟里镇。排查涉及 31 户单位用房，其中 6户鉴定为危房。治

理措施：一是全面现场排查并建立了相关台账；二是对于鉴定为危房

的 6 户单位用房（包括辖区基督教堂）及时发放安全告知书，明确告

知用户不能使用。

7、遥观镇。排查涉及全镇 208 户自建房和公寓楼住户，14650 平

方米社区危旧楼。治理措施：一是对前两年排查出的部分危房进行搬

迁；二是拆旧建新。拆除敬老院、遥观中学食堂、宿舍等确定为危房

的建筑，今年 9月，新建的遥观中学食堂、宿舍即将投入使用。

    8、横山桥镇。排查涉及 94 户老旧危房。治理措施：一是对其中

12 处房屋下发检测鉴定通知书，要求使用人和产权人观察使用、定期

巡查、申请房屋检测鉴定，并采取防护措施，对确认为 D 级危房的社

头桥老年活动室下发停止使用通知书，明确告知使用人和产权人暂停

使用，并撤离所有人员；二是停止使用 3处危房，完成加固整改 7处，

拆除 4 处（芙蓉中心小学教学楼——和善楼、横山桥敬老院、横山桥

农科站及 1处民房），消除安全隐患。

9、潞城街道。排查涉及 26 户危房、6 户疑似危房。治理措施：

一是结合政府拆迁规划，对排查出的 26 户危房全部进行了拆除；二是

对疑似危房，将会同房屋安全鉴定部门进行鉴定，依据鉴定结论提出

相应措施。

10、丁堰街道。排查涉及 3884 幢民房，其中 2户经鉴定为危房。

治理措施：一是书面通知危房产权人落实整改（其中 1户危房处于空

关状态，且因产权不明晰无法落实加固或拆迁）；二是建立街道、村

委灾害天气联动应对机制，保障房屋居住安全。

11、戚墅堰街道。重点对戚机厂公寓楼（多建于上世纪 70年代）

进行了摸排。经鉴定有 1 处为危房，已经拆除，加固 58 处，空关 4

处，并采取建围墙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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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雪堰镇。排查涉及 19 户危房,其中 4户经鉴定为危房。治理

措施：一是对鉴定为危房的不再发放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二是对于

集体土地上的老旧民房申请翻建，只要落实“原址、原高度、原面积”

的原则，继续发放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

13、前黄镇。排查涉及 10 户危房，其中 6户经鉴定为危房。经过

摸底排查，全镇应拆未拆的老祖产宅基地上房子占到危旧民房三分之

一以上。治理措施：一是建立危旧房季度巡查机制；二是对鉴定为 D

级的 15处危房采取了拆除和停止使用的措施；三是对于集体土地上的

民房申请翻建，也继续发放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

14、洛阳镇。排查涉及 6户危房,其中 2户经鉴定为危房。治理措

施：一是对戴溪幼儿园采取腾空并整体搬迁的措施，解除安全隐患。

二是对快乐购超市发放整改通知书，并要求采取加固方式消除隐患；

三是农村危旧房新建，一律停止审批，不再发放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

15、礼嘉镇。排查涉及 214 户危房,其中 95 户经鉴定为危房。治

理措施：一是镇村联动，责任到人，通过现场目测，对有裂缝、外墙

粉刷脱落的房屋，及时申请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专业鉴定，对鉴定

为危房的幼儿园进行了搬迁，重新选址再造；二是对于民房翻建，按

照“原址、原高度、原面积”的原则，在规划许可内翻建，经过村委公

示，发放村镇工程建设许可证；三是对老旧危房处置，探索结合正在

试点的农村宅基地改革，在集中点重新建造房屋进行安置。

二、区相关职能部门

1.区文广新局。排查涉及的危房有横林文化站（已空关）、恽南

田纪念馆（一间危房）、老县政府旁边电影公司房屋。

2.区体育局。武进游泳馆，目前关门停业等待拆迁。

3.区国土局。嘉泽国土所办公楼，经鉴定为危房，进行了简单加

固；前黄国土所，租用供电所的房屋，没有产权，水电老化，还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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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用。

4.区发改局。主要集中在原粮食系统的粮库和加工厂。该类房屋

建造于上世纪 60-70 年代，建立有相对完善的安全巡查机制和信息档

案，每年区财政有专项维护资金。

5.区卫生局。乡镇卫生院已实行属地化管理。

6.区机关事务局。主要涉及县北新村职工宿舍及一座废弃水塔（无

法爆破，需搭建脚手架逐层拆除，资金需求量大）。治理措施：一是

2015 年区财政拨付资金对 28、29 幢集体宿舍南阳台进行了加固；二

是积极争取财政支持，争取改造集体宿舍北面阳台，解决最关键的安

全问题。

7.区教育局。共排查中心城区 96幢直管学校房屋，其中经鉴定为

危房 31幢，停止使用 1幢，争取申请资金用三年时间完成改造。

8.区农业局。主要涉及全区的兽医站、蚕种场等农林场铺。治理

措施：一是对经排查出没有使用价值的危房，能拆除及时拆除，无法

拆除的做好周边警示标记；二是对于兽医站等临街门面，实行以租养

房，补贴房屋维修养护费用。

9.区交通局。前黄交管所（两证齐全）办公用房弃置不用，周边

围挡，防止安全隐患。

10.区住建局。公房维修加固 252 处，4月部署梅雨季节公房检查

维修和预防工作。


